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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及原則

•主要依據：
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7點
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3點

•辦理原則：

1.計畫申請書未編列項目或因執行需要有調整需

求者

2.應與計畫執行相關

3.於採購或支付事實發生前完成



變更類別_國科會審核
作業流程

登入

國科會網頁

選定執行中

計畫名稱
變更

國科會審核

1.選定項目

2.填寫變更說明

3.儲存送出

學校審核無誤
後送出

國科會審核及
函復(約1週) 主持人公文

簽(會)辦

研發處公文

簽(會)辦
發文至相關單位

公文存查



變更類別_國科會審核II
作業項目

執行期限

1.除特殊情形，最多可延長1年

2.建議至遲應於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前2週線上提出申請

3.延長期間內所需費用，國科會不另予補助

4.計畫主持人費僅能報支原核定期間內之月份，其餘費用則可繼

續於延長期間內使用

5.延長時間愈長，延長事由請儘量敘明清楚



變更類別_國科會審核III
作業項目

執行機構–請檢附新機構聘書

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-請檢附聘書、同意書、個人資料表

計畫中英文名稱

經費流用：國外差旅費累計流用比例在50.1%(含)以上者

計畫經費追加

新增國科會未核定之經費補助項目

1.國外差旅費、2.累計逾50,001元(含)以上設備費





變更類別_國科會審核IV
作業項目

計畫註銷/提前結案/提前中止

經費轉撥計畫共同主持人-請檢附經費分配表

出席國際學術會議(未發表論文)-請檢附會議參考資料

移地研究衍生交通租金費用

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(112.09增列)

1.113年(含)8月1日前核定之計畫(含多年期)：請檢附聘案影本、個人資料表申請。

2.113年8月1日後核定之計畫，請以追加經費(研究人力費)方式提出申請。



變更類別_執行機構審核
作業流程

登入

國科會網頁

選定執行中

計畫名稱
變更

執行機構

審核

1.選定項目

2.填寫變更說明

3.儲存送出

1.列印申請表
2.主持人、主管
簽(章)

會辦

研管組、主計室
校長批核



變更類別_執行機構審核I

主持人系所、職稱/共同主持人職稱變更
例如：升等變更職稱(※核定清單職稱不會異動)

新增『設備費』項目：未超過新台幣5萬元(含)者

多年期計畫跨年度經費流用
1.第1年計畫尚有剩餘款，擬於第2年計畫執行期間內繼續使用

2.當年度計畫經費不足，擬提前動支次年度計畫經費時

※核有國外差旅費項目者，如當年未出國，應於辦理跨年度流用

時，敘明未出國原因，俾辦理出國報告繳交之變更設定



變更類別_執行機構審核II
國外差旅費變更

國外差旅費變更：

出國開會：目的不變，僅異動實體出國地點、天數、國家、人員、

會議或以線上方式參與會議等

移地研究：目的不變，僅調整地點、天數、機構、人員等

國外差旅費出國種類變更：

變更：目的改變，出國開會改為移地研究或移地研究改為出國開會

新增：國科會只核定1個細項(如出國開會)，因計畫執行需要有增列

移地研究(即第2個)細項者(反之亦然)



變更類別_執行機構審核III
經費變更流用

業務費及設備費間相互流用：無流用比例限制(107.09.11修訂)

業務費/設備費與國外差旅費流用：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入或流出比例

在50%(含)以內者

細項經費流用：限國外差旅費項下之出國開會、移地研究經費流用

業務費、設備費核定品項變更或增列

研究人力變更(核定清單核有固定人力者須辦理)



核定清單_未核定研究人力

未核定研究人力者

，請主持人逕於核定
總額度內，依需求彈
性進用所須人力。



核定清單_核有研究人力

核有明確研究人力人
數及金額者，請主持
人依核定人數進用，
若有調整人數須求，
須透過研究人力變更
後，始得進用



其他重點注意事項I
各項變更流用應事先辦理且於計畫執行期間內完成

執行計畫請務必遵守學術倫理；經費應依補助用途支用，並對各項

支出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及合理性負責

線上變更作業每次僅能申請1筆，欲申請第2次變更者，須等候前1筆

變更申請案審核完畢後始能再上線提出申請

經費流用以同一研究計畫(即同一計畫編號)為限，不同研究計畫間，

不得相互流用



其他重點注意事項II
變更核准文件請計畫主持人自行留存並妥善保管，以備結案使用

主持人應詳實揭露近三年執行計畫資訊(含國內外、大陸地區及港

澳)，並配合國科會業務需要提供相關資料

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期間之實驗參數、數據、圖（影）像、紀錄等

相關原始資料，應於執行期滿日後至少保存三年

計畫核定通過後，主持人應提供計畫申請書及核定清單紙本各1份

予主計室(111.03.08修正)



其他重點注意事項III
聘任首次擔任助理之人員，應請助理人員於起聘日起3個月內完成6

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訓練課程並通過測驗

各類助理人員(含臨時工)勞動契約書、每月應填報之工作紀錄或學

習進度內容，應與計畫執行相關，不可填寫與計畫無關之事由(如

買便當、批改作業等)

111.01.01起聘任學生兼任助理，每月合計支給薪資不得少於新台

幣6000元。(110.12修正)

多年期計畫應於期中各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至國科會網站線上

繳交進度報告，未依規定期限繳交者，國科會得調減次年度經費或

終止計畫執行



其他重點注意事項IV
國外差旅費，請先依原核定用途動支為原則；如有其他使用 規劃，應循校內程
序辦理流用或變更。未依原核定用途動支且未辦理流用變更者，應於辦理經費結
案時併同將款項繳回國科會。(111.03.08修正)

範例說明（一年期計畫）：

計畫核定國外差旅費200,000元，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
各100,000元，均未依原規劃執行支用經費，惟依研究需要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
40,000元流用至業務費，於辦理經費結報時，須將未執行之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
100,000元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60,000元繳回。

範例說明（多年期計畫）：

一、計畫第１、２年皆核有國外差旅費，第１年因故未出國，將經費流至第２年

計畫，第２年出國１次，只使用第２年經費，則第１年經費須繳回。

二、計畫第１、２年皆核有國外差旅費，第１年因故未出國，將經費流至第２年

計畫，第２年出國１次，合併使用第１、２年經費，則無繳回問題；但因合

併使用經費，故出國報告須分別於第1、2年繳交。



其他重點注意事項V
 研究設備費，請先依原核定用途動支為原則；如有其他使用 規劃，應循校內

程序辦理流用或變更。未依原核定用途動支且未辦理流用變更者，應於辦理
經費結案時併同將款項繳回國科會。

 範例一：

設備費50,000元，核定項目為電腦、印表機共2項，計畫期滿時僅購買電腦，

未購置印表機，須繳回未採購之印表機費用。

 範例二：

設備費50,000元，核定項目為電腦、印表機共2項，計畫期滿時僅購買電腦，

未購置印表機，但已依計畫執行需要辦理變更敘明印表機不購買，並將經費

全數流至其他項目，無繳回問題。

 範例三：

多年期計畫各年度皆有研究設備費，第１年未動支，擬將經費全數流至第２

年（或第３年)，辦理變更時，請敘明設備是否連同經費移至第２年（或第３

年)執行或設備皆不採購，僅將經費流至第2年(或第3年)。

僅採購部分品項者，擬將經費流至第2年(或第3年)時，亦須敘明未採購品項

是否連同經費移至第2(或第3年)或不採購。



參考資料及聯絡資訊
相關檔案參考：

請至校首頁/研究發展處/研究管理組/最新消息/ 國科會計畫流
用變更及聘任參考檔案

聯絡資訊
計畫變更流用

研管組羅小姐

校內分機：66154

email：bearby@gm.ntpu.edu.tw

兼任助理(含臨時工)聘任及學術倫理課程

學術倫理辦公室胡君華小姐

校內分機：66162

email：chunhaw@gm.ntpu.edu.tw


